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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茂职院〔2019〕117号 

 

关于印发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课程管理暂行
规定的通知 

 

各系（部）、机关各处室： 

   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将《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课程管理暂行

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课程管理暂行规定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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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课程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体育课程是学校必修课程，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

教学指导纲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相关规定，结合

学校学籍、课程考核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以及学生个人身体特殊

原因等因素，特制定体育课程管理规定。 

第二条  执行《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开设不少于 108

学时的体育必修课，其中 76学时为课内学时，主要完成体育专项

课、体育理论课、体质测试等教学和测试考核工作；32 学时为课

外学时，主要完成课外体育活动。 

一年级开设体育公共必修课，由体育专项课（如篮球、足球、

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健美操、武术、散打、田径、力

量与健身、舞蹈与形体、爵士舞、定向越野等）、体育理论课、体

质健康测试组成。每学期 38 学时，其中 30 学时为体育专项课，

教学班人数在 40 人左右；2 学时为体育理论课；6 学时为体质健

康测试。每学期 2学分，共 4学分。 

体育专项课占体育总评 60%（其中出勤 10%），向学生传授体

育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 

体育理论课占体育总评 10%，参加理论课学习的学生，可获得

体育总评 10分，缺席为 0分。 

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占体育总评 10％，成绩达不到 50 分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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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育课成绩权重 10％为 0分。 

第三条  二年级开设体育公选课（如：篮球裁判证书班、足球

裁判提高班、游泳等），完成所选课程并通过考核，每学期可得 1.5

学分。 

第四条  课外体育活动及体质健康测试的要求： 

一年级学生阳光跑课外体育活动占体育总评成绩的 20％，完

成课程要求的，最高可获得体育总评 20分。 

二年级学生完成阳光体育课程要求且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达到

50分以上的，每学期可得 1学分，共 2学分。 

三年级开设体质健康测试，3 学时/班。鼓励学生参加阳光体

育活动，完成阳光体育活动要求且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达到 50分以

上的，发“体测健康达标”证书。 

第五条  学生毕业前需取得体育课程规定的学分。 

第六条  学校不断推进体育课程改革，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开

设不少于 15门的体育项目，包括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正常体育活

动的学生提供保健类项目课程。 

第七条  每节体育课须保证一定的运动强度，其中提高学生心

肺功能的锻炼内容不得少于 30%；要将反映学生心肺功能的素质锻

炼项目作为考试内容，考试分数的权重不得少于 30%。 

第八条  退伍大学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可以免修体育、军事训

练、军事理论课，由退伍大学生退伍返校后两周内提出免修体育

课程申请，填写课程免修申请表，经学校基础部文体科、教务处

学籍科审批同意后准予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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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除退伍大学生外的其他学生，体育课程不能免修，不

能自修，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体育项目选项，并按照所选项目，

完成体育课程学习。因病或伤残等原因不能和正常学生修学体育

课的学生，应持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或伤残证明到基础部文体

科体育教研室办理审批，经同意后，可以选修体育保健项目课程。

若学校当年未开设体育保健项目课程，可以由体育选项课的任课

教师在课内安排体育保健类活动或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 

第十条  学生必须按时上课出勤，每学期体育课缺课累计达四

分之一者，该学期体育课成绩记为零分，必须重修；因身体原因

只能参加保健类活动或力所能及体育活动的学生，必须按时上课

出勤，其考勤管理与学校其他课程的考勤管理相同，其体育成绩

记为 60分。 

第十一条  将课外体育活动（体质健康测试、阳光体育、运动

队训练、体育竞赛等）纳入体育课程教学计划，健全制度、完善

机制、加强保障。面向全体学生设置多样化、可选择、有实效的

锻炼项目，组织学生每周至少参加三次课外体育锻炼，切实保证

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第十二条  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年 12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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